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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緣起：本次係經濟部水利署應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邀請及協助，前往立陶宛首都

維爾紐斯(Vilnius)參加「歐洲公共法組織」（European Public Law Organization, EPLO）所

設「監管創新、執行與效能研究所」（Institute for Regulatory Innovation, Delivery and 

Effectiveness, IRIDE）於 2025 年 2 月 11 至 12 日舉辦之監管執行國際研討會（Vilnius 

Regulatory Delivery International Symposium），並擔任首日分組論壇、次日全體會議與分

組工作坊共三場次講者，就水資源管理領域，分享臺灣防汛抗旱經驗與永續水環境治

理策略。 

研討會內容：以重大公共風險的多元觀點，探討如何通過監管法規來有效預防和

管理這些風險，邀請歐洲各國公私部門專家，以及歐盟、OECD 等組織，分就環境永

續、食品安全、公共衛生及能源政策等領域面臨之挑戰與風險管理分享經驗及執行案

例，亞洲國家除台灣外，另有新加坡人力部（Ministry of Manpower）及食品局（Singapore 

Food Agency）官員與會。研討會首日由立陶宛環境部長 Povilas Poderskis 開幕致詞，前

司法部長暨前維爾紐斯市長 Remigijus Šimašius 亦擔任環境及公共衛生議題子題講者，

就各主題進行演講座談，次日則以分組工作坊方式，進行案例分享與討論。 

臺灣分享主題：主辦單位原安排水利署陳明城副組長於會議首日擔任第三場次講

者及參與次日上午分組工作坊，分享臺灣因應 2020-2021 年百年大旱及接踵而來之豪雨

防災洪措施。鑒於歐洲許多國家亦面臨極端氣候帶來之水、旱災威脅，臺灣建構水資

源韌性之作法與經驗殊值相關國家參考，爰特別再安排陳副組長於次日上午全會場次

進行簡報，與所有與會者交流，總體而言，與會者對臺灣迅速因應水、旱災及各項調

適措施印象深刻，汲取亞洲經驗對歐洲國家實具重要性。 

官方單位交流：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鑒於立陶宛環境部往年出席聯合國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UNFCCC COP）與我國代表團雙邊會議時，業多次表達盼能與我

方建立實質議題之合作，爰代表處利用此次機會，安排 2 月 13 日拜會立陶宛環境部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及環境部轄下之水文氣象局（Lithuanian 

Hydrometeorological Service），就雙方專業議題包括水資源運用管理、氣候環境災害與因

應、早期預警機制與技術進行討論及意見交流。 

拜會情形：環境部水資源管理與廢水處理部門官員表示，立陶宛地下水資源豐沛，

用水主要來源為地下水，部分地區地下水需除硼淨化，惟並無缺水問題；另主要河川

下游臨近波羅的海地區，在春初融冰河川水位上漲或遇暴雨時，部分地區有短期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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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市區道路淹水情形，整體而言水資源管理挑戰不似我國嚴峻，目前關切議題包括合

理計算鄉村及都市民生水費標準，及建構廢水處理系統以符合歐盟標準（人口規模

1,000 人以上社區均須建置有二級廢水處理系統）。另水文氣象局負責全國氣候相關資

料收集與研析、定期預報氣象並發布激烈氣候預警，其對我國水患相關預警機制運作

方式、資訊及 AI 技術運用等具高度興趣，並盼有機會得以訪台進行交流。 

為利與立陶宛行政部門交流順利，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於事前充分與拜會單位溝

通取得交流議題，遂利我方得以準備參考資料事前提供拜會單位參考，使各項交流進

行順暢且討論豐富，拜會水文氣象局期間，該局局長 Rič ardasValanč iauskas、副局長 Vida 

Ralienė 及各單位主管全程參與，Ralienė 副局長親自簡報，會後亦盼未來雙方續保聯繫，

探詢合作可能。總體而言，在台灣代表處積極協助與水利署事前充分準備下，此行各

項交流成效良好，除增進歐洲各國對臺灣水資源韌性能力之認識外，並有效促進臺灣

與立陶宛兩國實質議題交流、增進瞭解，拜會期間介紹水利署每年舉辦國際水論壇資

訊，邀請各國官員及專家就水資源議題進行交流，歡迎各方派員參加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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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一) 參加監管執行國際研討會並擔任講者 

立陶宛前司法部長暨前維爾紐斯市長 Remigijus Šimašius 偕「歐洲公共法組織」

（European Public Law Organization，簡稱 EPLO）下設之「監管創新、執行與效能

研究所」（Institute for Regulatory Innovation, Delivery andEffectiveness，簡稱 IRIDE）

所長 Florentine Blanc 赴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介紹該組織工作內容，並認為亞洲

國家發展經驗實值歐洲國家借鏡學習，爰透過代表處邀請我政府機構或學者參加

本次 2025 年 2 月 11 至 12 日在維爾紐斯舉行監管執行國際研討會（Vilnius Regulatory 

Delivery International Symposium），又以水文治理及極端氣候系統性韌性調適議題甚

符合本次研討會主題，爰邀請我方水資源相關部會專家擔任講者，以使會議各項

討論更加豐富深入。 

(二) 拜會立陶宛環境部及水文氣象局 

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鑒於立陶宛環境部往年出席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

約方大會（UNFCCC COP）與我國代表團雙邊會議時，業多次表達盼能與我方建立

實質議題之合作，爰代表處亦趁此次機會，安排拜會立陶宛環境部(Ministry of 

Environment)及環境部轄下之水文氣象局（Lithuanian Hydrometeorological Service, 

LHMT），就雙方專業議題包括水資源運用管理、氣候環境災害與因應、早期預警

機制與技術進行討論及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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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 

一、 本次出國行程如下表 1： 

表 1、出國活動行程表 

日期 活動行程 地點 

2/9(日) 
｜ 

2/10(一) 
啟程：臺灣→立陶宛  

2/11(二) 
參加監管執行國際研討會 

(擔任第三場次分論壇:環境與安全風險 講者) 
紐爾維斯大學 

(3 Universiteto St., Vilnius) 

2/12 (三) 
參加監管執行國際研討會 

(擔任全體會議、工作坊 講者) 
紐爾維斯大學 

(3 Universiteto St., Vilnius) 

2/13(四) 
拜會立陶宛環境部 

立陶宛環境部 
(4 A. Jakšto str., Vilnius) 

拜會立陶宛環境部水文氣象局 
立陶宛水文氣象局 
(8 Oršos st., Vilnius) 

2/14(五) 
｜ 

2/15(六) 
返程：立陶宛→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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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過程 

本次參加「監管執行國際研討會」擔任講者及拜會立陶宛環境部與水文氣象局過程，重

點摘錄如下： 

一、參加 2 月 11-12 日「監管執行國際研討會」及擔任講者 

(一) 研討會介紹 

研討會於 2025 年 2 月 11 至 12 日舉辦 2 天，地點在立陶宛維爾紐斯大學，形式包

括全體會議、分組會議及分組工作坊。主辦方為歐洲公共法組織（EPLO）監管創新、執

行與效能研究所(IRIDE) ，協辦方包括維爾紐斯國立大學法律學院、立陶宛環境保護局

（AAD）、立陶宛國家食品和獸醫局（VMVT）、立陶宛監管機構協會（PIA）。 

歐洲公共法組織（European Public Law Organization，簡稱 EPLO）為國際性非營利機

構，致力於促進公共法與治理領域的知識創造與傳播。EPLO 於 2007 年成立，總部位於

希臘，EPLO 的核心使命包括支持各國政府與公共機構進行司法和行政改革，提升公民

對法治的信任，並推動可持續發展與全球合作的政策制定。該組織下設多個專門研究所，

並與眾多國際組織、大學及政府合作，舉辦學術會議、培訓項目和研究計畫。其活動範

圍涵蓋歐洲及全球，涉及公共法、環境保護、人權及創新治理等多個領域。 

監管創新、執行與效能研究所（ Institute for Regulatory Innovation, Delivery and 

Effectiveness，簡稱 IRIDE）則是 EPLO 旗下的分支機構，專注於提升監管政策的品質與

效能，通過研究和創新，推動更好的監管實踐，幫助政策制定者和監管機構更好地實現

公共目標，例如保障公共健康、安全、環境保護及市場信任。 

依據研討會手冊所述，本次研討會匯集關於重大公共風險的多元觀點，探討如何通

過監管（特別是提高監管監督的效能）來有效預防和管理這些風險。會議涵蓋了多個對

公共安全和健康（食品安全、環境保護）以及戰略安全（能源、供水、網路）至關重要

的領域，與會者和演講者來自不同國家和專業領域，透過更好地理解風險機制、改進風

險數據、打破部門壁壘以及系統性資訊共享，使監管更加有效（特別是在「執行」階段），

為本次研討會的基本核心主題。研討會的目標如下： 

- 鞏固對重大公共風險及其管理挑戰的知識和見解 

- 提供關於監管監督問題和創新實踐的觀點 

- 提供知識共享、能力建設和合作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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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集來自各行業的國際專家和代表 

- 確保監管機構做好準備並能夠採用前瞻性解決方案 

研討會議程如下表 2（詳細議程如附錄一），主辦單位「歐洲公共法組織（EPLO）

「監管創新、執行與效能研究所」（IRIDE）所長 Florentine Blanc 原安排經濟部水利署陳

明城副組長於會議首日擔任第三場次講者及參與次日上午分組工作坊，分享臺灣因應

2020-2021 年百年大旱及接踵而來之豪雨防災洪措施。Blanc 所長認為歐洲許多國家亦面

臨極端氣候帶來之水、旱災威脅，臺灣建構水資源韌性之作法與經驗殊值相關國家參考，

爰特別再安排陳副組長於次日上午全會場次進行簡報，與所有與會者交流。 

 

 

圖 1、研討會與會人員合影 

  



7 

表 2、「監管執行國際研討會」議程 

第 1 天：全體會議及分組會議 

8:30-9:00 報到 

9:00-9:45 開幕式及開幕致詞 

• H.E. Povelas Poderskis，立陶宛環境部部長 

• H.E. Eglė  Radišauskienė ，立陶宛經濟與創新部部長辦公室主任 

• H.E. Marius Vascega，立陶宛歐盟大使 

• Prof. Haroldas Sinkunas，維爾紐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 

 

9:45-11:45 第一場次 全體會議：管理公共風險 

揭示監管旨在應對的主要公共風險，探討監管如何運作或失效，及如何改善公共風險的

監管 

* 演講者 

• Dr. Florentin Blanc，IRIDE 總監，主題為「更有效地監管公共風險」 

• Giedrius Kadziauskas，立陶宛環境保護局局長，主題為「立陶宛改善公共風險管理的經

驗」 

• Kristine Vlagsma，歐洲委員會聯合研究中心(JRC)，能源安全部門主管 

• Dr. Giuseppa Ottimofiore，經合組織（OECD）監管政策部門計劃負責人 

小組討論：演講者及 Dr. Abdul JALIL 

 

11:15-11:35 休息時間 

11:35-13:05 第二場次 全體會議：有效規範重大公共風險的挑戰 

探討公共風險中最難應對的領域、監管面臨的重大挑戰，以及可採取的應對方向 

* 演講者 

• Graham Russell，英國產品安全與建設監管局（UK OPSS）首席執行官，主題為「產品

安全與建設風險—改進監管與監管實施」 

• Régis de Montardy，賽諾菲（Sanofi）風險管理部門主管，主題為「處理已知與未知風

險—國際企業視角」 

• Er. HO Siong Hin，新加坡人力部 MOM 學院副院長暨國際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

（WSH）高級總監 

• Saulius Rimutis，EPSO-G 計劃與監督專案經理 

專題討論：講者及 Ludovic Rigaux（比利時聯邦經濟服務局能源安全官員） 

13:05-14:15 午餐休息 

14:15-15:45 第三場次 分組會議：能源、環境與安全風險；食品與公共健康 

討論當前和新興風險與挑戰，監管面臨的困難及其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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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基礎設施 環境與安全風險 食品安全 良好治理公共健康 

會議主席： 

Emmanuel Eckard 

演講者： 

• Ludovic 

Rigaux，比利時聯

邦經濟服務部能源

安全官員 

• Kristina 

Rimkunaite，立陶

宛北約能源安全卓

越中心專家 

• Jelena 

Diliene，立陶宛能

源監管委員會

（LT VERT）副主

席 

會議主席： Giedrius 

Kadziauskas 

演講者： 

• Minna 

Pciivinen，芬蘭安全

與化學品署

（Tukes）研究與發

展總監 

• Simon 

Bingham，顧問，蘇

格蘭 

• 陳明城，經濟部

水利署河川及海岸組

副組長 

• Baiba Vitolina，

拉脫維亞建築監管局

（BVKB）局長 

會議主席： Audrone 

Mikalauskien  

演講者： 

• Donald Macrae，

顧問，英國，  

• Dr. Abdul Jalil，

新加坡食品局助理執

行長 

• Giorgio 

Smaldone，義大利坎

帕尼亞大區動物健康

與細菌性疾病預防與

公共衛生部門 

• Dr. Gordana 

Ristic，顧問，德國  

會議主席： Florentin 

Blanc 

演講者： 

• Irena 

Taraskeviciene，立陶

宛國家公共衛生中心

公共衛生部主任 

• Chan Weng 

Chee，新加坡衛生部

健康監管集團副主任 

• Jooske Vos，歐洲

健康與護理監管組織

夥伴關係（EPSO）董

事會主席，荷蘭 

15:45-16:05 休息時間 

16:05-17:55 全體會議 - 我們如何管理公共風險？ 

對公共風險的誤解、管理風險不可忽略的要點、給監管機構與利益相關者的啟示 

* 演講者： 

• Darius Kuliesius，立陶宛通信監管機構理事會副主席 

• Ira Helsloot，奈梅亨大學（Radboud University），荷蘭，「不要因小失大：如何全面看

待風險？」 

• Kevin Myers，前國際勞動監察官協會（IALI）主席、英國健康與安全執行局（HSE）

前副執行長兼代理執行長，英國，「理解風險如何形成」 

• Donald Macrae，顧問，英國，「當局應如何應對公共風險？」 

專題討論：本場次講者、Genius Lukosius，立陶宛交通安全管理局局長 

17:55-18:15 全體會議 - 總結 

• Giedrius Kadziauskas，AAD 總監 

• Dr. Florentin Blanc，IRIDE 總監 

 

第 1 天會議結束 



9 

第 2 天：工作坊 - 經驗分享 

09:00-09:30 開幕會議 

* 演講者： 

• Assoc. Prof. Dr. Indrė  Isokaitė -Valuž ė ，立陶宛維爾紐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工作坊簡

介」 

• Prof. Dr. Jurgita Pauzaitė -Kulvinskienė ，立陶宛維爾紐斯大學法學院教授，基於風險的

方法調查經濟實體與國家監管機構的新角色 

• Dr. Lauras Butkevič ius，立陶宛維爾紐斯大學法學院博士，「良好行政原則在不同經濟

監管領域的應用—我們是否已經（或需要）統一標準？」 

09:30-11:00 分組工作坊：能源、環境與安全風險、食品與水資源、公共健康 

主題 1：能源、交

通與基礎設施安全 

講者與主題： 

• Ira Helsloot，

奈梅亨大學，荷

蘭，「真正以風險

為基礎的含義——

來自消防與能源安

全的洞察」 

• Dr. Emmanuel 

Eckard，IRIDE 資

深政策顧問，「以

風險為基礎的氫能

海事應用監管」 

• Carel Kijne，

荷蘭氣候與綠色成

長部，氫能政策顧

問 

• Vytautas 

Ambrazas， OECD

監管政策部政策分

析師，「以成果為

導向的建築監管體

系：數據驅動的風

險管理方法」 

主題 2：環境與公共

健康 

講者與主題： 

• Simon 

Bingham，顧問 

「IRAM 模型與 

IMPEL 風險導向環

境檢查建議的有效實

施」 

• Chan Weng 

Chee，副主任 「創

新監管工具（如監管

沙盒）以管理新型醫

療服務與商業模式」 

• Dr. Florentin 

Blanc，IRIDE 總監 

「整合數據來源與多

元視角，以提升公共

健康風險管理」 

• Remigijus Šimaš

ius，IRIDE 首席顧問 

「如何應對棘手案

例？」 

主題 3：食品與水資

源 

講者與主題： 

• Indrė  Stoškū

vienė ，立陶宛國家食

品與獸醫服務局部門

主管 「風險標準的

制定與基於風險的規

劃」 

• Donald Macrae，

顧問 「協助機構從

程序導向轉向成果導

向的國際經驗」 

• Dr. Giorgio 

Smaldone，義大利坎

帕尼亞大區預防與獸

醫公共衛生部門 

「貽貝養殖區污染物

濃度的預測模型與人

工智慧應用」 

• 陳明城，臺灣經

濟部水利署河川海岸

組副組長 「水資源

管理與應對乾旱與洪

水變遷的韌性適應經

驗分享」 

主題 4：自動化風險

評估 

講者與主題： 

• Lukas 

Lukoševič ius，治理部

門首席顧問 「為志

願組織建立風險評估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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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1:20 休息時間 

11:20-12:50 分組工作坊：能源、環境與安全、食品與水資源、公共健康 

主題 1：能源、交

通與基礎設施安全 

講者與主題： 

• Gediminas 

Almantas，董事會

主席「氣候變遷緩

解 vs. 基礎設施氣

候韌性與監管機構

的角色」 

• Kevin Myers，

前國際勞動監察官

協會（IALI）主

席、英國健康與安

全執行局（HSE）

代理執行長「在建

築安全中實施『供

應鏈』管理方法」 

• Ira Helsloot，

奈梅亨大學

（Radboud 

University）「為何

『傳統』消防安全

措施失效？」 

• Dr. Klaus 

Skytte，北歐能源

研究中心（Nordic 

Energy Research）

執行長 

主題 2：環境與安全 

講者與主題： 

• Gita 

Sematoviciute，AAD 

事務總長「風險標準

的制定與基於風險的

規劃」 

• Remigijus Šimaš

ius，IRIDE 首席顧問

「不容忍風險所帶來

的風險」 

• Er. Ho Siong 

Hin，新加坡人力部 

MOM Academy 副院

長 & 國際職業安全

與健康（WSH）資深

總監「在新加坡重大

危險設施中推行安全

案例制度（Safety 

Case）」 

• Simon 

Bingham，顧問「檢

視環境檢查中的有效

風險控制系統」 

主題 3：食品安全與

公共健康 

講者與主題： 

• Carol Fernandez & 

Shirley Chua，新加坡

食品局（Singapore 

Food Agency）營運政

策與發展部門「新加

坡食品安全監管體系

的轉型」 

• Dr. Gordana 

Ristic，顧問「建立基

於風險的食品安全檢

查清單的國際經驗」 

• Dr. Eystein 

Oveland，北歐-波羅

的海食品分析委員會

執行董事 

• Dr. Egidijus 

Pumputis，立陶宛 

NMVRI （國家食品

與獸醫風險評估研究

所）所長，「從 

NMKL（北歐食品分

析委員會）與 

NMVRI 的角度探討食

品/水質監管監督」 

• Rasmus Pruus & 

Pilleriin Kalmus，愛沙

尼亞衛生局環境健康

部門經理 

• Irena 

Taraskeviciene，立陶

宛國家公共衛生中心

公共衛生部主任 

主題 4：自動化與數

據驅動的風險管理方

法 

講者： 

• Dr. Florentin Blanc 

• Vytautas Ambrazas 

• Dr. Emmanuel 

Eck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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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0-14:00 午餐休息 

14:00-16:00 全體會議 – 工作坊總結 

會議主席： Florentin Blanc 

各工作坊總結報告（由講者/主持人呈報，共 16 位） 

總結各分組成果（每個工作坊 1 位代表發言） 

全體問答與討論（包含現場與線上問題） 

16:15-16:45 閉幕致詞 

會議組織者與主辦方發表總結與閉幕致詞 

 

 

圖 2、立陶宛環境部部長 Povelas Poderskis 致詞 

 

圖 3、立陶宛經濟與創新部部長辦公室主任 Eglė  Radišauskienė 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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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討會演講摘要 

1. Dr. Florentin BLANC (IRIDE 總監)，主題：「更有效地監管公共風險」 

介紹本次研討會關注的核心議題，即如何在不增加不必要的行政負擔的情況

下，提高監管效能，並確保監管措施與公共風險相適應，摘要如下: 

(1) 更有效地管理公共風險：核心問題是如何識別風險、適當的監管措施，以及這些

監管行動的實際影響？關鍵挑戰則在於，監管系統往往存在系統性問題，導致監

管執行效果受限。 

(2) 監管並非線性流程：許多監管機制的設計假設 「風險 → 規範 → 解決問題」，

但現實中監管通常無法如此直接達成預期效果。監管成效取決於規範是否適應現

實環境，以及監管機構如何執行規則。 

(3) 案例分析：氫能與汽油加油站的監管差異具體案例：氫能 vs. 汽油加油站的監管

流程對比，不同燃料類型的設施建設程序受到不同的監管影響，導致不同的執行

難度和成本。 

(4) 監管交付 (Regulatory Delivery) 是系統性問題：許多監管系統的挑戰來自執行流程

的複雜性，而非規則本身。良好監管應關注「成果導向」，而非僅僅依賴嚴格的程

序與條文。 

(5) 監管與風險管理的改進方向 

a. 以風險為基礎 (Risk-based Regulation)：制定監管策略時應考慮 實際風險程度，

而非僅依賴固定程序。 

b. 數據驅動監管 (Data-driven Regulation)：監管機構應利用科技與數據分析來提高

決策精確度。 

c. 協作與跨機構合作：不同監管機構之間的資訊共享與合作可提升監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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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Dr. Florentin BLANC (IRIDE 總監)主題：更有效地監管公共風險 

2. Giedrius Kadziauskas，立陶宛環境保護局局長，主題：「立陶宛的公共風險管理準備」 

強調監管應以風險為基礎、決策應具透明度、機構應建立持續學習機制等，這

些建議可用於提升監管效能，並減少企業與政府間的監管摩擦，摘要如下: 

(1) 立陶宛國家層級的監管與制度框架，公共風險管理準備的核心議題包括，如何建

立良好的法律體系來應對重大風險、監管機構之間的合作經驗、數據可用性問題

(法律障礙、機構基礎設施、最佳實踐共享)、處理「風險感知 vs. 實際風險」的能

力。 

(2) 監管機構的轉型目標：監管機構應該關注「真實風險」而非繁瑣程序，立陶宛在

2010 年進行了一場監管機構改革：從「懲罰性」與「被動應對」轉向「基於風險

導向」，監管機構從過去的檢查督導模式轉變為促進符合規範與風險管理；法律基

礎上，公共行政法（Law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確立了監管機構的新職責；另外，

立陶宛經濟與創新部（EIMIN）建立監管機構評分機制，評估機構的改善情況，同

時，促進不同監管機構之間的經驗分享、學習與創新，並設定清晰的監管目標，

避免過度干預與無效監管。 

(3) 機構層級的監管實踐： 

a. 高風險 vs. 低風險管理策略：監管應關注「高風險事件與企業」，確保有限的

資源用於最具風險的領域，對於低風險問題，應加強風險溝通，而非過度干預，

以減少監管負擔。 

b. 跨機構合作：監管機構應與地方政府及其他國家機構合作，提高執行效率，並

透過數據共享與聯合風險評估，提升決策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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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標準化決策機制：應建立清晰的監管流程與標準作業程序，使用演算法與模擬

演練（Algorithms & Drills） 來測試監管決策的有效性，讓「正確決策變得容易，

錯誤決策變得困難」。 

d. 透明度與學習文化：監管機構應保持透明度，主動與公眾及企業分享監管標準，

以及建立持續學習機制，從過去的監管錯誤與成功案例中改進。 

e. 「房間裡的大象」— 隱藏問題：監管機構應正視「系統性問題」，避免監管機

構內部因習慣性忽視某些問題，而導致潛在風險累積，透過跨機構討論與外部

評估，發掘並處理那些「無人敢提」的風險問題。 

(4) 監管機構內部管理（決策層/團隊層級）： 

a. 專業性與勇氣：監管人員應具備專業知識，並有勇氣做出合理的監管決策，決

策應基於數據與風險評估，而非僅遵循傳統程序。 

b. 承認錯誤與改進機制：監管機構應建立「糾正錯誤」的文化，允許決策者承認

錯誤並進行改進，決策流程應包含「自我反思」與「外部審查」機制，確保監

管決策符合實際需求。 

c. 監管機構內部的「信息向上流動」：確保前線監管人員能夠向高層提供即時的

業務反饋，監管決策不應只依賴上層，而應根據基層監管人員的實際經驗進行

調整 

d. 與企業的良好溝通：監管機構應努力理解受監管企業的經營模式與挑戰，透過

開放的對話，讓企業更容易遵循監管要求，而非將監管視為負擔。 

 

圖 5、Giedrius Kadziauskas，立陶宛環境保護局局長：立陶宛公共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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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ristine Vlagsma，歐洲委員會聯合研究中心(JRC)，能源安全部門主管，主題：「從

風險到韌性—JRC 對能源安全的見解」 

從歐洲委員會聯合研究中心(JRC)的功能角色，說明監管政策如何從研究轉化

為實際規範，並探討不同產業（核能、化學、電力、天然氣、網路安全）的風險管

理模式，有助於理解風險管理政策如何影響產業發展，以及政府監管如何從被動反

應轉向預防性管理。內容包括： 

(1) 基於風險的監管已成為主流，大多數核電廠都導入概率風險評估（Probabilistic 

Safety Assessment, PSA），用於評估事故風險與應對措施 

(2) 歷史事故促使監管變革，例如 1976 年義大利 Seveso 化學工廠事故，催生歐盟制定

化學風險管理法規《塞維索指令》（Seveso Directive）。 

(3) 監管要求隨風險變化而修訂，例如 NIS2 Directive (Directive on security of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的更新，確立歐盟層面的網路安全標準，並強化對關鍵數據與

網絡風險的管理。 

(4) 關鍵基礎設施與能源供應風險需整合管理，監管機構需加強協作，企業則需更積

極適應新法規，確保業務符合風險管理標準。 

 

 

圖 6、Kristine Vlagsma，歐洲委員會聯合研究中心(JRC)，能源安全部門主管，主題：「從風

險到韌性—JRC 對能源安全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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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r. Giuseppa Ottimofiore，經合組織（OECD）監管政策部門計劃負責人，主題：「重

大公共風險達成有效的監管監督」 

探討公共風險管理、監管簡化、數位化監管、風險分析與監管機制的最佳實踐，

如何提升監管效能以及如何減少不必要的監管負擔。強調監管應基於風險，而非繁

瑣的行政程序，並探討如何透過數位化、自動化、結果導向監管來提升監管效能，

減少企業與政府的負擔。主要結論包括： 

(1) 監管應關注風險，而非過度依賴固定程序 

(2) 監管應朝向「簡化 + 數位化」，以提升執行效率 

(3) 監管機構應與受監管企業建立合作關係，而非單向執法 

(4) 透過數據分析與自動化技術，強化風險評估與應對 

(5) 監管應以「降低風險」為目標，而非僅僅是確保行政符合規範要求 

 

 

圖 7、Dr. Giuseppa Ottimofiore，經合組織（OECD）監管政策部門計劃負責人，主題：「重大

公共風險達成有效的監管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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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raham Russell，英國產品安全與建設監管局（UK OPSS）首席執行官，主題為「產

品安全與建設風險—改進監管與監管實施」 

探討產品安全與標準、公共風險管理、建築安全、監管責任、英國 Grenfell Tower

火災事件的啟示以及監管機構的職責，強調公共風險管理與產品安全監管的挑戰，

尤其關注建築安全、監管責任、企業規範與供應鏈透明度，摘要如下: 

(1) 英國產品安全與標準辦公室（OPSS）：OPSS（Office for Product Safety and Standards）

是英國的國家產品監管機構，隸屬於商業與貿易部（DBT），成立於 2018 年，負責

監管大多數消費品（不包括食品、藥品和車輛），核心職責為保護公眾免受與產品

相關的危害，監管範圍涵蓋產品安全、法定度量衡（weights and measures）、建築產

品、標準與認證等。 

(2) Grenfell Tower 火災事件—公共風險與監管失敗：Grenfell Tower 火災發生於 2017

年，造成 72 人死亡，為英國二戰後最嚴重的住宅火災，造成災害的問題核心包括

建築外牆包層（cladding system）被供應商提供錯誤的防火性能數據、未經適當的

測試程序，導致包層在火災中迅速蔓延、建築監管體系未能及時識別與糾正這些

問題。 

(3) 建築產品與法規的演變： 

a. 建築產品的安全監管：過去的建築產品監管主要依賴供應商提供的測試報告，

現在強調第三方測試、實驗室評估與風險分析，監管機構應確保建築材料的防

火標準符合實際需求。 

b. 建築安全與消費者保護：消費者應該能夠信任建築產品的安全性、政府應該確

保建築監管機構擁有足夠的權力來執行安全標準、監管機構應與產業夥伴合

作，推動更嚴格的產品安全法規。 

(4) 監管機構的挑戰與未來發展 

a. 當前監管面臨的問題：監管資源有限，難以全面審查所有產品、企業與供應商

可能提供誤導性產品規範測試報告、風險不僅來自單個產品，而是來自整體供

應鏈與應用場景、公共風險管理應從「個別規範」轉向「系統性風險監控」。 

b. 未來監管方向：強化風險導向監管（Risk-based Regulation）、透過數據與數位化

技術提升監管能力、增加企業供應鏈透明度，確保產品安全性標準被真正落實、

加強跨機構合作，以避免像 Grenfell 火災這類的監管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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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Graham Russell，英國產品安全與建設監管局（UK OPSS）首席執行官，主題：產品

安全與建設風險—改進監管與監管實施 

6. Régis de Montardy，賽諾菲（Sanofi）風險管理部門主管，主題為「處理已知與未知

風險—國際企業視角」 

摘要如下： 

(1) 企業風險管理與韌性：企業韌性的三個層面包括業務連續性（Business Continuity），

確保企業在風險事件發生時仍能運作、風險預測（Prospective Risk Management），

預測未來可能影響企業的風險、危機管理（Crisis Management），當風險發生時，如

何迅速應對並降低損害。 

(2) 風險評估與優先排序： 

a. 風險優先排序模型：企業應根據風險的「嚴重性（Severity）」與「影響範圍」

來決定優先處理的風險，企業應確保決策層（Executives）能夠監督風險並確保

資源優先投入高風險領域。 

b. 風險情境規劃：企業應該建立「風險地圖（Risk Profile）」來追蹤與管理風險，

不同的風險等級需要不同的應對策略。 

(3) 「灰犀牛」與「未知風險」的挑戰：「灰犀牛」風險（Gray Rhino Risks）是已知的，

且極有可能發生，但往往被忽視，企業經常因為短期利益或資源限制，而未能妥

善應對。例如：氣候變遷、供應鏈危機、地緣政治風險。未知風險（Unknown Risks）

與「黑天鵝事件」類似，這些風險難以預測，企業應建立靈活的應變機制，透過強

化企業內部數據收集與預測分析，提升組織適應能力，確保即使面對未預期的風

險，也能迅速調整策略，快速適應突發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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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Régis de Montardy，賽諾菲（Sanofi）風險管理部門主管，主題為「處理已知與未知風

險—國際企業視角」 

7. Minna Pciivinen，芬蘭安全與化學品署（Finnish Safety and Chemicals Agency）研究與

發展總監，主題為監管方式如何從「被動反應（Reactive）」轉向「主動預防（Proactive）」 

摘要如下： 

(1) 監管轉型：傳統監管模式以事後檢查（inspections）為主，發現問題後再進行處分，

現代監管模式強調預防性監管，即風險為本的管理（Risk-based Regulation），監管

目標在建立正向的安全文化（Positive Safety Attitudes），持續提升安全水準。 

(2) 關鍵策略：提升監管效能與效率，以數據驅動決策及合作式監管（Co-operative 

Regulatory Delivery）建立信任與動機，鼓勵溝通與互動，提供指導與資訊，而非單

純強制執行，確保監管機構有足夠能力進行干預。 

(3) 監管模式的未來發展：未來發展方向為風險導向決策（Risk-Informed Decision 

Making），包括監管數據應用擴大、提升監管機構與企業之間的合作、提高公眾對

安全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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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Minna Pciivinen，芬蘭安全與化學品署研究與發展總監，監管方式如何從「被動反應

（Reactive）」轉向「主動預防（Proactive）」 

8. 陳明城，經濟部水利署河川海岸組副組長，主題為「水資源管理與應對乾旱與洪水

變遷的韌性適應經驗分享」 

涵蓋臺灣水資源現況、抗旱策略、防洪措施、永續發展方向，以及國際合作機

會，摘要如下: 

(1) 臺灣水資源管理的挑戰與應對策略：臺灣水資源管理面臨極端氣候挑戰，降雨時

空分布不均，78% 集中於 5-10 月的雨季，而枯水期供水壓力增加。由於河川短陡

且集水區地質鬆散，暴雨時易導致洪水夾帶大量泥沙影響水庫蓄水。加上氣候變

遷加劇乾旱與強降雨現象，城市人口集中與高科技產業發展進一步提升用水需求，

使水資源管理變得更加關鍵。面對這些挑戰，臺灣採取多元策略，包括開發伏留

水、推動海水淡化、加強回收水再生利用等，以確保穩定供水。 

(2) 防洪韌性提升與數位治理應用：防洪管理則透過「灰色與綠色工程」並行，包含

興建堤防、滯洪池、抽水站，以及發展農田滯洪與都市海綿城市設計，提升土地

對洪水的吸納能力。此外，數位治理也成為核心策略，透過 AI 預測洪水、智慧水

情監測系統與數據驅動風險管理，提升防洪應變能力，降低災害影響。這些措施

有助於減少人員傷亡、降低經濟損失，並加快災後復原速度，使水資源管理更具

韌性。 

(3) 永續發展與國際合作展望：水利署積極發展永續水資源管理及減碳工程，成為臺

灣首個通過  PAS2080 碳管理認證的政府機構，並推動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

（NbS）。同時，透過國際合作與技術交流，如智慧防洪系統、海水淡化與回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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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分享抗旱與防洪經驗。未來臺灣將持續深化水資源管理，並透過國際水資

源論壇與合作計畫，與全球夥伴攜手應對氣候變遷挑戰，推動水資源永續發展。 

 

 

圖 11、陳明城，經濟部水利署河川海岸組副組長，主題為「水資源管理與應對乾旱與洪水

變遷的韌性適應經驗分享」 

 

 

圖 12、水利署陳明城副組長和 VIRIDIS2025 與會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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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分組會議討論，主題：環境與安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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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拜會立陶宛環境部及水文氣象局 

(一) 拜會立陶宛環境部 

立陶宛環境部（Ministry of Enviro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是立陶宛政府重

要部門，負責制定和執行與環境保護、自然資源管理、建築、住房以及國土規劃相關的

政策。環境部的核心使命包括推動環境永續發展原則，確保自然資源合理利用、保護與

恢復，並為民眾提供有關環境狀況及其預測的資訊。此外，環境部致力於創造條件以促

進建築行業的發展，並保障居民的住房需求達到歐盟的規範與標準。 

環境部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990 年立陶宛從蘇聯獨立後，當時成立環境保護局，負

責監督環境保護和自然資源開發。1996 年，該部門改組為環境保護部，並於 1998 年與

住房及都市發展部合併，正式更名為環境部。自此，該部承擔了更廣泛的職責，包括建

築、住房和國土規劃等領域。目前，環境部下設多個單位和附屬機構，負責管理保護區、

環境監測、地質調查、林業及計量學等事務。 

本次拜會環境部水資源管理與廢水處理部門官員，包括水資源管理和廢水政策司司

長 Irmantas Valūnas、水和土地資源政策主管 Tomas Želvys、立陶宛環境部歐盟和國際關

係司顧問 Rolandas Kazlauskas 等三人，經瞭解立陶宛每日用水量約 30 萬噸、每人每日

生活用水量約 100 公升，水源主要來自地下水，因該國人口不多且地下水資源豐富，除

部分地區地下水需除硼淨化，並無缺水問題；另立陶宛在春初融冰期間，主要河川下游

地區有短期積水現象，整體而言水資源管理挑戰不似臺灣嚴峻，目前關切議題包括合理

計算鄉村及都市民生水費標準，及建構廢水處理系統以符合歐盟標準（人口規模 1,000

人以上社區均須建置有二級廢水處理系統）。我方除介紹臺灣水資源環境、提升用水及

防洪韌性、協助高科技產業用水需求、推動 AI 智慧防災應用作為外，另說明每年舉辦

臺灣國際水論壇，邀請各國官員及專家就重要議題進行交流，歡迎環境部派員參加本年

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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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拜會立陶宛環境部水資源管理與廢水處理部門官員(左，水資源管理和廢水政策司司

長 Irmantas Valūnas、右，水和土地資源政策主管 Tomas Želvys) 

(二) 拜會立陶宛水文氣象局 

立陶宛水文氣象局（Lithuanian Hydrometeorological Service）隸屬於立陶宛環境部，

負責全國的氣象和水文觀測與預報工作。該局的主要任務包括制定和實施水文氣象領域

的國家政策，進行氣象（包括航空和海洋氣象）與水文觀測，參與國家環境監測計劃，

並編制氣象、水文及海洋預報。LHMS 還負責對自然災害、天氣突變等現象發出預警，

並提供有關水文狀況的資訊。 

本次拜會水文氣象局，出席者包括局長 Ričardas Valančiauskas、副局長 Vida Ralienė、

預報與警報部門主管（Head of the Forecasts and Warning Division）Inga Grigorjanc、氣候

與研究部門主管（Head of Climate and Research Division）Donatas Valiukas、氣象與航空觀

測部門主管（Head of the Meteorological and Aviation Observations Division）Viktorija 

Čėgliene 及部門同仁等人，並由 Ralienė 副局長親自簡報介紹，該局功能與臺灣中央氣

象署較相似，負責全國氣候相關資料之收集與研析，定期預報氣象並透過電信通訊系統

等發布激烈氣候預警。與前述環境部關切角度不同，該局認為立陶宛春季融冰水患問題

對當地生態及人身安全仍有一定威脅。我方則介紹臺灣水資源環境、提升用水及防洪韌

性、協助高科技產業用水需求、推動 AI 智慧防災應用作為，其對我國水患相關預警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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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運作方式，及資訊及 AI 技術運用等具高度興趣，並盼有機會得以訪台進行交流。 

Ralienė 副局長簡報內容摘要如下： 

1. 立陶宛的水文與氣象概況：立陶宛國土面積 65,300 km²，人口約 280 萬，氣候介於

西歐溫和氣候與東歐大陸性氣候之間，年均氣溫為 7.4°C，冬季均溫-2.8°C，夏季均

溫 18.2°C。平均年降水量為 695mm，冬季雪期持續時間平均約 10cm 厚的積雪天數。

立陶宛的水文系統發達，擁有 30,000 條長度超過 0.25 公里的河流，以及 2,800 個

大於 0.5 公頃的天然湖泊。其中，涅曼河（Nemunas River）為立陶宛最大的流域，

覆蓋國土 72%，其主要的河流還包括涅里斯河（Neris）、梅基斯河（Merkys）等。 

2. 水文氣象監測與預報系統：立陶宛水文氣象局負責國家水文與氣象監測，並透過 58

座氣象站、101 座水文測站、2 座氣象雷達與 4 座閃電探測器進行觀測。其水文監

測歷史悠久，最長的水位監測記錄可追溯至 1811 年（涅曼河 Smalininkai 站）。現

今，水文監測網已高度自動化，2024 年全國 101 個水文測站中，有 97 個已全面自

動化，可提供每小時水位、流量、溫度等監測數據。水文氣象局主要負責水文預測

與警報、數據提供、水文測量與水文計算，並將數據提供給環境保護署、消防救援

局、內陸水道局及科研機構，作為決策與應變行動參考。 

3. 極端天氣與預警系統：近年來，立陶宛極端氣候事件增加，特別是洪水與乾旱，

2023-2024 年冬季，立陶宛西部發生 4 次大規模洪水，部分地區水位急劇上升，如

Akmena-Danė  河（靠近克萊佩達和克雷廷加）、Minija 河（靠近 Kartena 和 Priekulė ）

等。此外，乾旱趨勢持續增強，影響農業與供水。LHMT 採用早期警報系統，透過

氣象預報員發布強風、大雨、霜凍、冰雪、森林火災與極端氣溫等預警，並將警報

發送至官方網站、國際平台與行動應用程式。此外，針對波羅的海沿岸地區，水文

氣象局提供海洋與水文警報，如海浪高度、極端水位變化與冬季海冰情況。為提高

預測精準度，LHMT 採用 Harmonie 模型（區域預報）與 ECMWF 模型（全球預報），

每日更新多次預測數據，支援國內防災減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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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拜會立陶宛水文氣象局(右一、氣候與研究部門主管 Donatas Valiukas，右二、副局

長 Vida Ralienė，右三、局長 Ričardas Valančiauskas，右四、預報與警報部門主管 Inga 

Grigorjanc，右五、氣象與航空觀測部門主管 Viktorija Čėgli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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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 

本次前往立陶宛參與「歐洲公共法組織」舉辦之監管執行國際研討會，並在台灣代表處

積極協助下，得以順利拜會立陶宛環境部及水文氣象局官員，提供了極具價值的國際經驗交

流機會，特別是在風險導向監管、數據整合、數位技術應用及跨機構合作方面，從研討會中

發現，許多國家已積極採取預防性監管與數據驅動決策，並強調監管執行（Regulatory Delivery）

在風險管理中的核心角色。以下綜合心得與建議，進一步探討臺灣可借鑒之處： 

一、整合監管與跨機構合作的重要性 

本次研討會強調，公共風險管理涉及環境保護、水資源管理、食品安全、能源供

應與基礎設施安全，需要不同監管機構密切合作，以提升監管效能。以立陶宛政府為

例，已建立多部門協作機制，透過環境部、水文氣象局、內政部等部門的數據共享，

確保監管決策的準確性。例如，環境部負責水資源與污染控制，而水文氣象局則負責

氣象監測與水文數據，兩者整合後，可針對極端氣候事件（如乾旱與洪水）進行科學

化決策，避免單一機構無法全面掌握風險。這顯示出，監管機構間的數據透明化與協

作機制，能夠顯著提升監管應對能力。 

二、風險導向監管與數據驅動決策的應用 

研討會中重點探討風險為基礎的監管模式（Risk-Based Regulation），強調監管應將

有限資源聚焦於高風險領域，以提高監管效率。立陶宛已採用自動化監測與數據分析

技術來優化監管決策，例如水文氣象局建立的自動水位監測站，可即時提供水情變化

資訊，並利用氣象預測模型計算可能發生的極端事件。這樣的作法不僅提升監管機構

的應變能力，也確保政府資源能夠有效配置到最關鍵的風險領域，這種數位技術應用

顯示，監管不僅是法律與行政管理的問題，而更應該透過技術創新來提升執行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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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議 

一、建立跨機構數據整合與監管決策平台 

本次研討會強調數據驅動監管、跨機構合作與數位技術應用，在氣候變遷下，降

雨量與時間越來越不穩定，這些經驗對於台灣在水資源管理、氣候適應與監管執行方

面提供了寶貴的參考，透過不同機構的數據整合，提高決策的科學性與執行力，臺灣

已建立平時跨機構(部會)整合作業及災時依據災害防救法各級應變協調機制，鑒於臺

灣在資通訊科技尤其是硬體整合能力卓越，未來可建立跨機構數據整合平台，例如將

水利署、環境部、氣象署、農業部各自主管的水文氣象等數據進行系統性整合，確保

各部門在應對水資源運用或災害風險時，能夠即時獲取最新資訊，並有利於共同制定

對應策略。 

二、強化數位監管與智慧水資源管理 

臺灣目前的水資源管理正朝向運用 AI 預測技術與自動風險評估系統，以提高監

管效率，包括整合各部會雨量站、水位站等自動監測站，建構水資源數據分析與決策

輔助系統，讓管理機構能夠即時獲取數據，透過 AI 進行趨勢預測，此一作法符合各

國發展趨勢，臺灣可以加快腳步，並於過程中與各國探尋合作機會，藉此取得先機。

此外，臺灣可發展公私合作模式，讓高科技產業參與 智慧水資源管理技術開發應用，

共同提升監管數位化程度，確保水資源能夠更有效率地調度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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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研討會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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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經濟部水利署簡報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附錄三：立陶宛水文氣象局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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